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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公司股份 

存在被动减持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3月26日,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ST鹏起”）

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涉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

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36），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生

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平洋证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2018]云民初250号）。 

2019年6月27日，公司从公司实际控制人处获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雪云女士分别收到太平洋证券的《通知函》，太平洋证券拟

对张朋起先生、宋雪云女士分别质押的20,196,985股、31,210,000股*ST鹏起股

票进行违约处置，上述存在被动减持风险的股份合计51,406,985股，占公司总股

本2.92%。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存在被动减持风险情况 

因张朋起先生及宋雪云女士在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到期日未依约履行回

购义务，构成违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民初250号、251号民事

判决书，张朋起先生及宋雪云女士应分别向太平洋证券返还初始交易本金及相应

利息、罚息和违约等相关费用。 

目前因张朋起先生及宋雪云女士尚未履行判决义务，故太平洋证券拟对张朋

起先生及宋雪云女士分别质押的20,196,985股、31,210,000股*ST鹏起股票进行

违约处置（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以及司法拍卖等方式）。 

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存在被动减持风险的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质权人 质押股数 质押比例 

张朋起 152,999,169 太平洋证券 20,196,985 13.20% 

宋雪云 31,212,344 太平洋证券 31,210,000 99.99% 



二、关于减持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的相

关规定，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监高，减持所持有的股份应遵循有关规

定。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为*ST鹏起持股5%以上的股东，

张朋起先生为*ST鹏起董事，减持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均应遵守上述有关规定。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实际控制人表示将根据实际情形及时向公司书面告知相关情况。 

2、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股份变动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3、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动减持，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的变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4、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宋雪云女士分别持有的公司

全部无限售流通股152,999,169股、31,212,344股均被多次轮候冻结。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29日 


